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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經卷、永記主話、明解真道 

盲點二： 

看不見聖經敘事是由歷史與神學組成（五） 

   上一期已分析兩個主禱文版本對

信徒所帶來的挑戰，並嘗試從「歷

史」角度加以理解其間的重要差異。

今期則進一步轉向「神學」層面，持

續深入探討此一問題。 

 

E. 如何解釋兩個主禱文版本之

間的重要分別？  

 

b)「神學」的角度 

   現在從「神學」角度思考，為何

會出現兩個主禱文的版本。新約聖經

包含四卷福音書，而每位作者皆帶著

其獨特的寫作目的，並非如許多信徒

所想像，只是單純為耶穌的言行事蹟

作「歷史」記錄。以我們所探討的主

禱文為例，兩個版本分別描繪耶穌在

不同處境中教導門徒禱告，並且各自

承載著特定的教導重點。從寫作角度

而言，福音書作者

乃是透過對相關事

件的選擇與編排，

傳遞其欲表達的神

學信息；此即四福

音書敘事中的「神

學」元素。進一步

而言，耶穌在路十

一 5-13 的教導，也

有助於我們在此方面獲得更深入的理

解。 

   耶穌在路十一 5-8 講述一個人向

朋友借三個餅的比喻，此段內容在四

福音書中僅見於路加福音，其餘三卷

並無記載。另一方面，耶穌隨後在路

十一 9-10 關於「祈求」、「尋找」、

「叩門」的教導，以及在路十一 11-

13 以兒子向父親要求食物為比喻的段

落，則同樣見於太七 7-11。若從這些

段落與路十一 2-4 主禱文之間的關係

來觀察，可見路十一 9–13 皆處於緊密

相連的上下文之中。正如上幾期的分

析指出，路十一 9-10 中「祈求」、

「尋找」、「叩門」三個行動，乃是

由路十一 5–8 的比喻自然引申而來。

至於路十一 11–13，該段同樣以比喻

形式呈現，並以反問句起首，與路十

一 5–8 在修辭與結構上彼此呼應，因

而形成更為緊密的連結。 

   雖然路十一 9–13 的內容亦出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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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為 「 金 律 」 的 教 導 （ 太 七

12）。在此脈絡之下，我們需要

進一步探討：當太七 7–8 與太七

9–11 被置於如此結構之中時，它

們究竟傳遞了怎樣的信息。 

   在太七 1–5 中，耶穌教導人

不可論斷他人，因為人怎樣對待

別人，也必照樣被對待（太七 1–

2）。他又以鮮明的比喻指出，

人往往只看見別人眼中的刺，卻

忽略自己眼中的樑木（太七 3–

5），從而強調自我省察的重要

性。接著，在太七 6，耶穌說出

一句帶有諺語色彩的話：「不要

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

珠丟在豬前，恐怕牠踐踏了珍

珠，轉過來咬你們。」此節經文

表面上似乎與上下文關聯不大，

且可有多重詮釋。然而，若從前

文不可論斷他人的教導來理解，

耶穌實際上已提醒人要先審視自

身的狀況，這便為理解太七 6 提

供了一個重要的詮釋視角。太七

6 所強調的，是不可隨意將珍貴

之物交予不懂得珍惜者，其中隱

含著對處境作出適當判斷的要

求，即一種「辨別」的能力。因

此，在太七 1–5 不可論斷他人的

語境之下，太七 6 不僅沒有脫

節，反而進一步強化了耶穌對自

我審視的呼籲。兩者並置，便形

成一項整體信息：人不應輕率論

斷他人，而必須具備自我省察與

適切判斷的能力；此種「辨別」

能力乃是不可或缺的。 

   「祈求、尋找、叩門」的教

導（太七 7–8）以及兒子向父親

要食物的比喻（太七 9–11），乃

是在上述太七 1–6 的語境之下出

現。這兩段內容與路十一 9–13

基本相同，核心皆在於鼓勵人向

天父祈求。然而，在馬太福音的

編排中，它們緊接著耶穌在太七

1–5 與太七 6 的教導，因此「祈

求」的主題便被置入一個特定的

倫理與辨別脈絡之中。在此結構

下，太七 7–8 與七 9–11 所談論

的「祈求」，不再是抽象或一般

性的祈禱觀念，而是指向一種帶

有方向性的祈求：為求得「辨

別」能力而向天父祈求，使人能

夠避免隨意論斷他人，並具備自

我審視的屬靈眼光。 

   隨後，耶穌在太七 12 提出

被稱為「金律」的教導：「所

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

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

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其中連接詞「所以」清楚表明此

句乃對上文的總結。該教導所論

及的人際相待原則，亦與太七 1–

5 中關於不可論斷他人的教導形

成呼應與延伸。 

   整體而言，太七 1–12 呈現

出一條連貫的思路脈絡：首先是

不可論斷他人，轉而強調自我審

視的重要性（太七 1–5）；繼而

指出辨別能力的必要性（太七

6）；再進一步說明信徒應為此

種屬靈辨別能力向天父祈求，並

確信祂必把這好的東西賜給求祂

的人（太七 7–8 ； 9–11）；最後

以「金律」作結束（太七 12），

總括人際倫理的核心原則，並與

前文不可論斷他人的教導相互呼

應。 

   上述對太七 7–8（「祈求、

尋找、叩門」的教導）以及太七

9–11（ 兒 子 向 父 親 要 食 物 的 比

喻）的扼要分析，旨在說明：同

樣在路十一 2–4 主禱文之後亦出

現的相關內容，在馬太福音不同

的編排之下，實際上承擔了不同

太七 7–11，但在馬太福音中，該段並非緊

接於太六 9–13 的主禱文之後。相反地，耶

穌在太六 9–13 之後，先後論及饒恕（太

六 14–15）、禁食（太六 16–18）、財寶

的積蓄（太六 19–21）、眼睛的比喻（太

六 22–23）、侍奉神與錢財的抉擇（太六

24）、憂慮的問題（太六 25–34），以及

論斷他人（太七 1–6）。直至完成這一連

串教導之後，才在太七 7–11 出現與路十

一 9–13 相對應的內容。由此可見，儘管路

十一 9–13 與太七 7–11 在內容上相互對

應，但後者與太六 9–13 主禱文之間距離甚

遠，中間穿插多項不同主題的教導。 

   主禱文（路十一 2–4 ；太六 9–13）、

「祈求、尋找、叩門」的教導（路十一 9–

10 ；太七 7–8），以及兒子向父親要食物

的比喻（路十一 11–13 ；太七 9–11），這

些屬於相同主題的教導，在兩卷福音書中

卻呈現出不同的編排方式，因而賦予主禱

文截然不同的意義脈絡。在路加福音中，

「祈求、尋找、叩門」的教導（路十一 9–

10）緊接於向朋友借餅的比喻（路十一 5–

8）之後，因而成為該比喻的自然引申；

同時，又藉著「求」這一行動，引入兒子

向父親要食物的比喻（路十一 11–13）。

最終，在這種前後緊密銜接的語境之下，

路十一 13 所提及的「天父」與「求」的觀

念，進一步將路十一 2–4 的主禱文與路十

一 5–13 的內容連結起來，使路十一 1–13

整體構成一段以禱告為主題、各部分彼此

緊扣的完整教導。 

   然而，在馬太福音中，情況則顯著不

同。「祈求、尋找、叩門」的教導（太七

7–8）與兒子向父親要食物的比喻（太七 9

–11），被多段涉及其他主題的經文與主

禱文（太六 9–13）遠遠分隔，致使其內容

與主禱文之間失去直接的連結，亦因此在

意義上不再對主禱文構成即時的詮釋或補

充。依照馬太福音的編排，這兩段經文之

前後所承接的內容，包括關於不可論斷他

人的教導（太七 1–5）、一句語意深刻且

頗為獨特的諺語（太七 6），以及被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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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與意義。由此可見，四福音書對耶穌事蹟的敘述，並非單純

屬於「歷史」性的記錄，其中同時蘊含清晰的「神學」取向，即作

者（或編輯者）藉由材料的選取與編排，刻意呈現其欲傳達的信仰

信息。當讀者對福音書敘事的性質有此理解後，便不會因為主禱文

在兩卷福音書中呈現不同版本而感到奇怪或困惑，反而能進一步看

見這些差異背後所反映的神學意圖與敘事功能。 

   讓我們從「神學」的進路再檢視路十一 2–4 的主禱文內容。耶

穌在路十一 2–4 集中提出門徒禱告時應當說的主要內容，而路十一

2 的引言「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已經清楚反映出此段經文的焦

點在於禱告的「內容」。相對而言，耶穌在路十一 5–13 隨後的教

導，並非進一步補充禱告的「內容」，而是轉向禱告的「態度」。

耶穌透過向朋友借餅的比喻（路十一 5–8）、關於「祈求、尋找、

叩門」的教導（路十一 9–10），以及兒子向父親求食物的比喻（路

十一 11–13），強調門徒應以持續、堅定且信靠的態度向父神祈

求，並應許天父必將最美好的賞賜賜給祂的兒女。若從篇幅比例來

觀察，路十一 2–4 的主禱文「內容」僅佔三節經文，而路十一 5–13

有關禱告「態度」的教導則長達九節，約為前者的三倍。這種明顯

的篇幅分配，反映出路加福音作者的敘事重心，顯示路十一 5–13 在

理解路十一 2–4 時具有關鍵性的詮釋功能與神學意義。 

   當耶穌回應門徒「教導我們禱告」（路十一 1）的請求時，他

所關注的顯然不僅是祈禱時應說的「內容」，更重要的是祈禱的

「態度」。正如筆者在上幾期對路十一 5–13 的分析中所指出，那段

關於有人夜間向朋友借三個餅的比喻（路十一 5–8），旨在說明一

種不顧面子、甚至放下個人尊嚴與羞恥感的「請求／祈求」，在人

際關係中尚且有效，更遑論神必不拒絕這樣的呼求。由此比喻引申

而出的教導（路十一 9–10），則以應許式的語氣，鼓勵門徒持續以

同樣放下顧慮與體面、堅持不懈的態度向神祈求。至於兒子向父親

要食物的比喻（路十一 11–13），則進一步以父子關係作為基礎，

保證天父必定將最好的賜給求祂的人，從而將鼓勵門徒向父神祈求

的論述推向高峰。整體而言，耶穌在路十一 5–13 中對禱告態度的教

導，焦點相當明確地落在如何為個人需要而向父神恆切「祈求」，

並以持續、信靠且不計面子的方式進入與神的關係之中。 

   此外，從「內容」層面觀察，路十一 2–4 所記載的主禱文，相

較於太六 9–13 明顯較為簡短。其主要原因之一，在於路加版本並未

包含馬太版本中的「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

10）以及「救我們脫離凶惡」（太六 13）兩句。至於路加福音為何

省略這兩個祈求內容，從路十一 2–4 之後的敘事編排可獲得重要線

索。在路加的結構中，耶穌於路十一 5–13 進一步教導門徒禱告的

「態度」時，其重點明顯集中於為個人需要而向神祈求，尤其是日

常與具體的物質需要。相對來說，太六 10「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屬於以神的旨意為中心的祈求，焦點並非人的需

要，而是神自身計劃的實現。就此而言，路

加版本中關於神方面的祈求，已透過「願人

都尊你的名為聖」與「願你的國降臨」（路

十一 2）作出表達，因此並未再重複加入太

六 10 的內容。從這一編排可見，耶穌在路十

一 5–13 中所強調的祈禱態度，正是圍繞著門

徒如何為自身需要而持續向神祈求而展開，

因而與路加版本主禱文較為簡約、且集中於

基本禱告核心的設計，呈現出一致的神學取

向。 

   至於耶穌在路十一 4 未有提及「救我們

脫離凶惡」（太六 13），亦可從同一編排邏

輯理解。此一句在內容上屬於非物質層面的

範疇，而路十一 4 所保留的「赦免我們的

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以及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已經涵蓋了屬靈與

道德層面的基本需要，因此在結構上並無必

要再加入「救我們脫離凶惡」一語。更重要

的是，這種省略與路十一 5–13 的敘事重點亦

相互呼應。因為該段教導整體上集中於門徒

如何為日常與具體需要，尤其是物質層面的

需要，持續向天父祈求；因此，主禱文在路

加版本中的內容取向，亦自然朝向較為「基

本需要導向」的禱告結構。 

   由此可見，路加福音版本的主禱文內

容，與其後敘事的鋪排存在直接關聯。換言

之，在作者的整體編排之下，路十一 5–13 有

關禱告態度的教導，在某種程度上反過來塑

造了路十一 2–4 所呈現的禱告內容，使二者

在神學焦點上保持一致。從聖經敘事本身所

蘊含的「神學」意涵來看，路十一 2–4 與太

六 9–13 在內容上的差異，正是福音書作者編

排與神學取向的自然結果，因而並不足為

奇。 

   下一期將繼續透過主禱文的分析，進一

步探討「看不見聖經敘事是由歷史與神學組

成」這個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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